
中國醫藥大學110學年度院際盃籃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旨：為推廣校內籃球運動風氣，促進各院間運動交流，及培養學生發展 

健康身心，進而發掘優秀且具有潛力之籃球選手，特舉辦本比賽。 

二、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體育室 

三、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 (星期一) 至5月13日 (星期五)。 

四、比賽地點：校本部綜合球場 

五、參加資格：凡本校完成110學年度第2學期註冊之學生均可以院為單位參加

比賽 (每院限報乙隊)。 

六、比賽分組：(一) 男生組 、(二) 女生組。 

七、參加辦法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1年4月8日 (星期五) 中午12時止，逾時礙難受理。 

       (二) 報名地點：本校體育室；如有疑問請洽詢電話: 04-22053366 #1270。 

       (三) 報名人數：以院為單位，每院至多報名1隊，不得跨院組聯隊，每隊可

報名20名球員，每場比賽至多登錄2位籃球校代表隊球員，

共可登錄15人，報名登錄名單中必須由兩個系(含)以上共

同組成，不得由單一系出隊(學院僅單一系除外，如：牙醫

學院與生命科學院)，且須有上場之實。 

       (四) 為使本賽事達到推廣以及活絡校園運動目的，每場比賽至多登錄2位籃

球校代表隊球員，報名登錄名單中必須由兩個系(含)以上共同組成，

不得由單一系學生組成(學院僅單一系除外)，且須有上場之實。 

八、競賽辦法：依據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籃球規則。 

九、抽籤及領隊會議：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 (星期五)中午12時，假人文與科

技學院101教室抽籤 (不另行通知)。未到隊伍由主辦單

位代抽，不得異議。賽程表將於抽籤後，公布於體育室

網頁及公佈欄，不另行通知。 

十、競賽規定 

 (一)不適宜劇烈運動者，請勿報名參加 

 (二)每場比賽開賽前，教練應由全院學生中20名報名球員中，登錄15名球員 

出賽，且每場比賽至多登錄2位籃球校代表隊球員 (代表隊球員定義為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代表隊名單所列，以及在學期間曾代表學校參 

與醫學盃或大專籃球聯賽之選手)。再者，登錄名單中必須由兩個系(含) 

以上共同組成，不得由單一系學生組成(學院僅單一系除外)，且須同時



上場，未符合規定者該場次視為比賽不成立，比分以20:0計算。 

 (三)賽程由主辦單位排定，參賽隊伍需於每場比賽前10分鐘完成檢錄程序， 

 包含：收齊學生證 (或在學證明) 並填寫好出賽名單。若無學生證 (或在 

 學證明)則該球員當日無法參與比賽；開賽10分鐘內若未完成報到視同 

 棄權，比分以20:0計算。 

 (四)為確保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所有賽程，主辦單位有權在必要時刻強制各 

 隊伍出賽。 

       (五)賽程公布後，參賽隊伍不可臨時取消或更動賽程，任意棄賽之隊伍，

將取消其下一學年度院際盃參賽資格。 

 (六)該場比賽開始後無法更換登錄球員；另在比賽期間內如遇特殊狀況， 

 每隊可更換報名隊員乙次，並需於當日檢錄前向紀錄台提出。 

 (七)停錶規則：前三節最後 24 秒死球停錶，第四節最後 2 分鐘及每一延長 

 賽最後 2 分鐘停錶。 

 (八)上半場 2 次暫停、下半場 3 次暫停(如未使用之暫停不得沿用)，第四節 

 最後 2 分鐘最多只可使用 2 次暫停；每節延長賽得使用1次暫停。 

 (九)第四節時間終了得分相等時，應進行每節 5 分鐘的延長賽，直至分出 

 勝負為止，個人犯規及團隊犯規沿用第四節次數。 

 (十)各隊比賽需著相同色系球衣且淺色隊伍須為白色球衣，始得出場比賽。 

 (十一)球員休息區除報名表上之球員及教練，其餘人員皆禁止進入球員休息 

 區，違者以技術犯規乙次懲處，無上限。 

 (十二)惡意犯規情節嚴重者，將驅逐出場並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三)違反運動道德屢勸不聽者 (含教練)，得驅逐其出場，情節嚴重者，大 

 會得以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四)球員資格部分： 球隊如有已註冊而未經登錄之球員出賽時，一經發

現即登錄該隊教練技術犯規乙次，並取消該球員該場繼續比賽之權

利。球員如冒名頂替或有身分不符事實的證明發生時，取消該院下

學年度院際盃參賽資格。 

 (十五)比賽發生本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由審判委員之判決為終決。 

 (十六)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賽事。 

 (十七)比賽相關資訊，將於體育室網頁公告，不另行通知。 

 (十八)賽制、計分與名次判定： 

 1.賽制:採循環賽，依「計點累積」法判定名次。 

 2.計點方式：勝一場得2點，敗一場得1點，棄權或沒收比賽零點，以積 



    點多寡判定名次。 

      3.累積點數相同時： 

 (1) 兩隊隊積點相同，勝隊為勝。 

 (2) 三隊以上相同，以相關比賽之得分、失分商率高低定勝負。 

   (十九) 報名隊數不足5隊時，不舉行比賽。 

十一、特殊規定：天候或其他因素導致延賽，將於開賽1小時前公告；比賽中 

        如逢下雨，該場雙方所得分數保留，所剩餘時間擇期比賽(由 

        主辦單位另行公告)，出賽名單不得變更。 

十二、獎勵辦法：各組報名隊數 

(一) 6隊以上時，取4名頒發獎盃。 

(二) 5隊時，取3名頒發獎盃。 

十三、罰則 

(一)球員資格如有不符規定者，即非該隊之學生代表參賽，依校規議處

外，並取消該隊比賽資格。 

(二)比賽期間如有隊員互毆或侮辱裁判情事發生時，除按規定停止該員

出賽外，並報請相關單位議處。 

(三) 已報名但未出場比賽之單位，除告知該單位領隊外，並停止該單位

參加隔年度之院際盃籃球錦標賽。 

十四、申訴：各隊如有抗議事件，請於賽後10分鐘內向大會提出抗議書，填妥           

後教練隊長均需簽章，並繳交保證金1000元，大會始予受理。經

大會召開審判委員會議處理，審判委員會判決為最終判決，各隊

不得異議。抗議成立時，保證金退還；抗議不成立，保證金沒收。 

十五、有關防疫之相關規定應配合本校防疫小組及教育部與中央機關衛生福利 

      部疾病管制署之最新規定辦理。 

十六、本規程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